
东办〔2013〕56 号

东风路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宣传月活

动方案》的通知

各行政村、社区：

现将《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宣传月活动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我办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东风路街道办事处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文件



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宣传月活动方案

为了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服务型行政

执法建设的意见》（豫政办〔2012〕78号）、《河南省全面推进

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3 年全省推进服务

型行政执法建设工作安排的通知》（豫依法行政领办〔2013〕1

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人民政府推进服

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办〔2012〕77 号）

和《金水区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金水区推进服务型行

政执法建设宣传月活动方案的通知》（金依法行政组〔2013〕5 号）

的要求，切实加强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工作的宣传力度，提

升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工作的意

识和能力，扩大服务型行政执法的知晓度和影响力，根据全区统

一部署，决定今年 6 月份在辖区开展“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

设宣传月”活动。

一、宣传主题

2013 年“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宣传月”的宣传主题是

“转变理念、转变职能，大力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

二、宣传对象

东风路街道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管理相对人和社会公

众。

三、宣传内容



（一）《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

建设的意见》的主要内容。

（二）《 河南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印发 2013 年全省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工作安排的通知》

的主要内容。

（三）《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人民政府

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政办〔2012〕

77 号）的主要内容。

（四）《 金水区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金水区推

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宣传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金依法行政

组〔2013〕5 号）的主要内容。

（五）街道办事处制定的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的活动方

案，尤其是确定的重点工作内容。

四、宣传方式

（一）召开一次专题会议。召开一次办公会议，听取街道推

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的进展情况、取得成效、存在问题和困难、

下步工作计划等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今年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

设工作。

（二）开展一次学习教育。健全完善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方

案，完善措施，狠抓落实，确保“推进有载体、落实见成效”。

同时，对负责推进工作的同志和所属行政执法人员开展一次推进

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的专项学习教育活动。

（三）组织一次集中宣传。选择人口密集、流动性大的广场，



通过设置投诉咨询台、制作展板、悬挂标语、发放宣传页等方式

集中一天进行大力宣传。

（四）悬挂一条宣传标语。在宣传月期间在行政服务中心（大

厅）的明显位置悬挂宣传标语，使用电子显示屏滚动显示宣传标

语。

（五）制作一个游动图标。在街道门户网站首页制作一个“推

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工作”的游动图标，与街道推进服务型行

政执法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相关措施及信息相链接。

（六）发送一次提示短信。向社会公众，群发一次推进服务

型行政执法建设方面的提示短信，内容自定。

（七）进行一次深入回访。建立服务型行政执法回访制度。

各行政执法部门要根据今年以来办理的行政执法事项，对涉及的

管理相对人有重点的进行回访，并填写“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

设回访卡”，并在以后工作中将该做法长期坚持下去。

（八）征求一次意见建议。在报纸或门户网站，对社会公开

征求一次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五、活动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减政放权、创

新和改善政府管理、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等工作，推进服务型

行政执法建设。要高度重视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宣传月活动,

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要结合街道工作实际,抓紧制定

具体的活动方案，确保宣传月活动顺利推进。

（二）注重示范作用。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作用，深入



挖掘街道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中好的做法和典型，加强宣传

报道，营造出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确保工作落实。要加强对宣传月活动的组织、协调、

监督、指导，使街道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对服务型行政执法

建设工作百分之百了解，使管理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对服务型行政

执法的知晓度大幅提高，确保“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宣传月”活

动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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